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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省工信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市场监管厅、省广电局、省管局，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发展改革、生态环境部门：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积极营造节能降碳浓厚氛围，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要求，今年全省节能宣传周定为6月15日至21日，全省低碳日定为6月17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今年全省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全省低碳日活动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二、创新形式

　　全省节能宣传周期间，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活动主题，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等理念知识的宣传普及，持续提升全社会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围绕宣传重点，创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深入开展具有地方特色和行业特点的宣传活动；要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加大权威媒体深度报道力度，推动形成良好舆论氛围；要采用活泼新颖、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积极运用网站及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生动鲜活地宣传展示节能降碳工作经验成效；要加强与网络、通讯、交通、城管等部门和单位的衔接，妥善做好相关宣传材料的推送、发布、播放等工作。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节俭、简约、务实办活动。

　　三、聚焦重点

　　全省节能宣传周期间，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十五五”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节能降碳工作重点，组织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节约型机关建设、节能降碳法规标准、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专题宣传活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职责分工负责，强化联动，形成合力。

　　四、普及理念

　　全省低碳日当天，省生态环境厅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围绕宣传主题，以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及《生态环境法典》涉应对气候变化内容普法，普及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宣传公众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碳普惠”等低碳行动，提升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各有关部门、各地区要围绕活动主题和宣传重点，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内容丰富的低碳宣传活动，鼓励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五、协同推进

　　各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牵头部门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会同联合主办部门和单位做好本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的组织工作。联合主办、参与部门和单位要积极做好协同配合，组织本系统力量围绕宣传重点开展各类宣传活动。要丰富宣传形式，灵活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积极开展节能降碳先进经验推广、节能降碳知识科普、绿色消费引导、绿色低碳出行等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

　　六、总结推广

　　省发展改革委和省生态环境厅把有关活动纳入全省节能宣传周和全省低碳日整体宣传范畴。活动结束后，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地区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牵头部门对本年度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情况进行总结，并于6月23日前将书面总结材料报送省发展改革委（环资处）、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

　　附件：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宣传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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